
重 要 提 示

閣下如對本招股章程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持牌證券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
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Sau San Tong Holdings (Cayman Islands) Limited
修身堂控股（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以 配 售 方 式
發 售 新 股 及 提 呈 發 售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創 業 板 上 市

配 售 股 份 數 目 ： 132,000,000 股 股 份 ， 包 括
92,400,000 股 新 股 份 及
39,600,000 股 待 售 股 份

配 售 價 ： 每 股 配 售 股 份 0.25 港 元
面 值 ： 每 股 0.01 港 元

股 份 代 號 ： 8200

保 薦 人

南 華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賬 簿 管 理 人

金 利 豐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聯 席 牽 頭 經 辦 人

金 利 豐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南 華 證 券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包 銷 商

國 泰 君 安 證 券（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金 英 証 券（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力 寶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聯 發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招股章程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招股章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本招股章程連同本招股章程附錄五「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之文件」所列各項文件，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第342C
條之規定送呈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對本招股章程
或上述任何其他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
有意投資配售股份之人士務須注意：倘本招股章程「包銷」一節「終止之原因」所載之任何事件於緊接本公司根據
配售（預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寄發股票當日前之營業日下午五時正（香港時間）前任何時間發生，則牽
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在給予本公司書面通知後，有權終止包銷商於包銷協議下之責任。該等事件包括（但不
限於）天災、戰爭、暴動、擾亂公共秩序、群眾騷亂、火災、水災、爆炸、疫症、恐怖主義活動、罷工或停工。
倘牽頭經辦人（代表包銷商）行使其權利，則配售將不會進行。
*　僅供識別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


